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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城事

MP5一年半竟坏四次
商家承诺更换新机，到手后才发现是二手货

28日晚10点多，在德州市公交公司加气站，十几

辆出租车连夜排队加气。记者了解到，德州天然气并
没有涨价。出租车司机排队加气，是因为天气渐冷，打

车出行的市民渐多，出租车“喝”气量也渐增。

本报记者 王金强 摄影报道

连夜加气

供水管网改造意外惹出纠纷
事发陶瓷市场，房东租户都不愿掏改造费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张

金东) 商铺长时间供水管网压

力不足，甚至无法供水。如今，供

水公司启动管网改造，可由于改

造费用引起的纠纷也随之而来。

数额不菲的改造费到底由谁出？

房东与租户各执一词，纠纷由此

而起。

28日下午，记者来到德城区

池家堤口陶瓷市场。在市场西
区，某品牌木门总经销店的经理

张先生说，“虽然店面已经租了

七八年，可这改造费用让我们

出，总说不过去吧！”张先生介

绍，由于商铺所在的区域管网老

化，已经有3年多时间没有用上

自来水了，平时只能买桶装矿泉

水用，“洗手洗脸都只能用矿泉

水，特别浪费”。

为了解决这一区域供水难

的问题，8月份，市供水公司启动

了管网改造计划。可2000元的改

造费到底该谁出成了难题。房东

郑女士说，房子已出租给张先生

七八年了，以后也打算长期与他

合作，2000元改造费该由张先生

掏。

对于房东郑女士的说法，张
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作为租

户，虽然获得了一定收益，但房
屋的产权归郑女士，自己付改造

费实在不应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房东郑

女士与租户张先生的纠纷并非个

例，市场上许多商户都遇到了类似

的情况。很多租户表示，供水改造

是好事，2000元的改造费也并不是

拿不出，可由租户埋单说不过去。

在陶瓷市场一些店面门前，

记者看到了张贴的管网改造通

知，上面明确写道：截至10月20

日，用户需缴纳2000元改造费。

记者从德州市供水总公司了解

到，截至目前，还有很多商户没

有缴纳改造费，至于房东与租户

间的纠纷，公司的态度是“对表

不对人”，不管由谁付费，只要房屋
所对应的水表缴纳了相应费用，就

会给予改造。

针对张先生与郑女士的纠

纷，记者采访了山东鑫大公律师

事务所王律师。他认为，从法律

上讲，房东应为承租者的居住或

经营提供便利，承租者租住长短

问题，与付费方并无太大关系。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对此类民事

行为，房东与承租者也可以私下

协商解决。但王律师提醒，双方
最好签订书面协议，以免再发生

纠纷。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李继远 杨金涛) 买个MP5

给孩子学英语，没想到一年半

内却接连发生了四次故障。28

日上午，消费者拿到了店主给

换的新机，到手后才发现“新
机”竟是二手货。经协调，店主

全额退还了栗女士的购机款。

“来来回回的修了四次

了。”栗女士气愤地说。2009年2

月1日，她在白天鹅电子城的一

家店铺花260元买了个MP5，准

备给上小学的孩子学英语用，

没想到才用了两个月就出了毛

病，机器经常无法开机。

“2009年4月份就坏了，

修好之后，同年 8月份又坏

了。”栗女士告诉记者，机器在

今年又坏了两次。

栗女士表示，为了修理机

器她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于是向店主提出了退换的请

求。店主表示机器可以终身保

修，但是无偿退换期已过，不

能再进行退换。

栗女士认为自己的机器

是在几次的修理中拖延了时

间，商家理应为自己退换，于

是在9月份将店家投诉到了德

州市消保委。德州市消保委接

到投诉后，为栗女士进行了协
调。28日上午，栗女士拿到了

换的“新机器”。

“大姐，别贴膜了，这是个

二手的。”专业人士的一句话让

拿着机器打算去贴屏保的栗女

士“脑袋都炸了”。“屏幕上有个

明显的划痕，机身上也有掉漆

的地方。”栗女士说，“咱不是为

了钱，就是要讨个说法，他不能

这么糊弄人！”

28日下午，在德州市消保

委的批评教育下，店主承认了

错误，把260元购机款全额退

还，并赔偿了栗女士50元的交

通费。

格链接

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

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凭
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和证

明，由销售者向消费者免费调
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者退

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
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办理。

换货时，凡属残次品、不
合格产品或者修理过的产品
均不得提供给消费者，更换后
的产品的三包有效期自换货
之日起重新计算。


